乐中自然资函〔2025〕186号

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

关于资中至乐山高速公路TJ6标段钢筋加工场临时用地延期的批复

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资中至乐山高速公路TJ6项目经理部：

你项目部《临时用地申请表（延期）》收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临时用地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函〔2023〕1280号）、《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明确临时用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川自然资规〔2022〕3号）规定，经我局研究，现批复如下。
一、同意你项目部延期使用乐山市市中区剑峰镇桂花村1组集体土地共计0.2974公顷，其中：农用地0.2974公顷（其中其他林地0.2974公顷），作为资中至乐山高速公路TJ6标段临时用地，用途为钢筋加工场，该临时用地延期期限为2年，总使用期限不超过4年，使用期到2027年8月28日。

二、该临时使用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不变，你项目部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、扩大用地规模，不得修建永久性建(构)筑物，不得出让、出租、抵押临时用地。你项目部须按照相关要求做好地灾防范及其他安全防范工作。在使用期限内如因城市、镇、村规划建设需要使用的，你项目部须在相关部门或者镇、街道规定的期限内无条件退出临时用地。涉及交通或环保等审批的，请到相关部门办理合法手续。
三、临时用地使用期满后，你项目部须严格按照经批准的土地复垦方案一年内完成土地复垦，自行拆除地上建筑物、构筑物，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、质量不降低。按规定完成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按耕地保护相关政策和要求做好耕地后期管护。

四、自批复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，你项目部须向我局提供临时用地的批准文件、合同及四至范围、土地利用现状照片影像资料、预存土地复垦费凭证等资料，用于上传临时用地信息系统，完成系统配号并向社会公开临时用地批准信息。未按规定时间完成系统配号工作的，本临时用地延期批复自动作废。

五、你项目部须按照临时用地合同约定，保障土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的合法利益,不得将临时用地批复文件作为临时用地补偿依据，也不得代替土地征收和农用地转用手续使用。

此复。
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

2025年7月17日
抄送：剑峰镇人民政府、市中区交通运输局、白马自然资源所


